
一、張天經基本資料 

生卒年 1924 年 10 月 8 日出生，1952 年 12 月 30 日槍決。判決書年齡 29 歲。 

學職業 台南專修工學校畢業，被捕時為林內國民學校重興分課室主任。 

家庭 排行老大。除母親、妻子外，另有弟弟 5 人，妹妹 1 人。結婚時間未知，長子張克峯

1949 年出生，次女張慧美 1950 年出生，么子張克全 1951 年出生。 

審訊經過 

 

1951 年 12 月 30 日被捕，於時雲林縣警察局問訊多次，檔案中可見五份自白書。1952

年 1 月 18 日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東本願寺）偵訊，1952 年 2 月 14 日

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再次提訊。1952 年 7 月 25 日判決死刑。 

案件 蘇榮生等叛亂案 

刑期 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所有財產酌留其家屬必須生活費外，均沒收。 

案件概況 張天經（1924～1952），雲林人。1951 年底被捕，1952 年 7 月判決並於同年 12 月執

行槍決。官方判決書記載張天經為林內國校教員，1949 年間經張萬枝介紹，加入斗

六林內小組，由蘇榮生領導。介紹鄭水順加入組織，並與張萬枝召開八次會議，研討

如何吸收同黨、應付危險等問題。 

 

二、訪談文字紀錄完稿 

謝噴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2023 年 4 月 26 日，14：00-16：00；2023 年 7 月 16 日，14：10-15：20 

地點｜斗六市謝噴自宅 

主要受訪者｜謝噴 

陪同受訪者｜張慧美（4 月 26 日）、賴柑如（7 月 16 日） 

訪者｜蔡喻安 

紀錄者｜林宛穎 

攝影者｜葉芊均 

一、家庭背景 

我叫謝噴，1924 年出生。家裡有兩個哥哥、三個弟弟、姊姊兩個、妹妹三個，加上我共十一人，我

排行第五。我出生、居住於雲林草嶺，家裡務農，種麻竹筍、稻米。 

二、與張天經結識、婚後生活 



我先生張天經是雲林縣斗六人，家裡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
1
，他排行老大。他是教書的老師，我嫁

給他時他已經在教書了。我哥哥在斗六這邊開理髮店，我因此也來到斗六這裡學做衣服，理髮店的

位置就在我先生祖厝附近，我們是因為這樣認識的
2
。結婚年份已不記得，但我們認識、結婚都是在

國民政府時期。現在斗六住處旁的巷弄進去原本有個三合院，就是我先生的祖厝，我嫁過來時就居

住在這邊。雖然現在三合院已經拆掉了，但我們就是都居住在這一帶。我和我先生共有三個小孩，

大兒子克峯、女兒慧美在斗六出生，小兒子克全出生時因為我先生要教書，搬去林內，所以在林內

出生。 

三、張天經涉「蘇榮生等叛亂案」 

我先生出事時是林內國校老師，我們原本住在林內國校宿舍，出事後沒辦法再住宿舍，便搬回來斗

六這邊祖厝居住。我們住在宿舍的時候，會來找我先生聊天的比較多是老師同事，也會有學生跟鄉

里務農的民眾。對於他們聊天的內容我沒什麼印象。 

我先生被抓走後，我前往雲林警察局想見他，那時候想說假使可以回來，就一起回家，不能回來，

那就是再待在那裡，不過最後也是沒有見到。再看到他就是被槍決後了。槍決後，我和我婆婆
3
、我

小叔
4
坐火車前往臺北領屍體骨灰

5
。那時候有寄一個單子來家裡，我們帶著那個單子，到單子上面

的地址去領骨灰，那是一個像是事務所
6
的地方。去領的時候，我沒有寫什麼文件

7
。骨灰拿回來之

後，與祖先一同放在祖厝後面的地，後來家族分土地，就遷移至靈骨塔。
8
 

對於檔案裡面提到有人會到我先生家一起讀書、討論事情，這是沒有的。我先生有留一封信給我，

但我撕掉了，留這個做什麼，也沒有用。 

四、往後生活 

 
1
 妹妹排行第三。 

2
 此段與張天經的認識經歷，因謝噴女士記憶不佳，由張慧美女士依照過往所知引導詢問，再由謝噴女士回覆

正確與否。第二次訪談謝噴女士時，謝噴女士陳述了不同的認識經歷，表明自己與張天經是在學校教書時認

識，但謝噴女士若同為林內國校教員，檔案內無可能不提及，亦無其他資料佐證，故兩人認識經歷，採用第一

次訪談說法。 
3
 張黃月枝，此部分根據檔案記載記述。 

4
 張天壤，此部分根據檔案記載記述。 

5
 根據「極樂殯儀館收殮執行死刑人犯報告表」，收殮日期為 1953 年 1 月 2 日，骨灰於 1953 年 1 月 3 日領回。 

6
 即極樂殯儀館。 

7
 領屍申請書由張天經之弟張天壤填寫，檔號 A305440000C=0043=276.11=8=0005=virtual003=0016。 

8
 靈骨塔位置，於張慧美女士記憶中為棋盤；於謝噴女士記憶中為林內或竹山。 



我先生出事後，我有段時間幫別人做衣服維生。對於我先生怎麼被抓、怎麼知道槍決消息的，我現

在沒什麼記憶了。
9
後來為了維持家裡生計，在斗六市場、草嶺那邊的飯店工作過，在飯店時也有做

廚房的煮飯工作。 

我在慧美大約小學三年級時回娘家草嶺，在家人媒合下改嫁，一開始沒有規劃要再生小孩，後來只

再生了一個女兒。第二任丈夫過世後，我就再回來斗六這邊居住。家裡的經濟都是我在負責。除了

改嫁那段時間住在草嶺，其餘時間都住在這附近。 

居住於草嶺的那段時間，都以務農維生，寒暑假期間會把斗六的三個小孩接過來，他們會坐客運到
10
，接著再走路過來。因為第二任丈夫跟他前妻的小孩年紀比較大，所以那時候會請他們去接從斗

六來的三個小孩。 

 

我先生出事後，街坊鄰居並沒有特別對我如何，偶爾會幫忙照顧小孩、來陪我。現在看這些我都沒

有感覺了，不會再覺得說怎麼怎麼樣，這麼久的事情了。你們問那時候會不會想要救他，就不用救

了，這麼簡單的事情。 

至於會去申請補償，是看到新聞，那時候有找立委廖大林幫忙。 

 
9
 張慧美女士提及母親記憶尚佳時，曾有相關口述。此部分紀錄因屬張慧美女士記憶，故整理於張慧美女士訪

談完稿中，而不列於此。 
10
 張慧美女士於修訂過程補充：「當時過去有兩個路線，一個是從雲林古坑走，另一個比較常走的是從斗六做

台西客運到竹山，再從竹山坐客運到桶頭，從現在檳榔宅一帶開始走路，大概要走 4、5 個小時。」 



張慧美女士訪談完稿 

時間｜2023 年 06 月 08 日，14：10-16：30；2023 年 7 月 18 日，14：15-16：20 

地點｜中正區張慧美自宅 

主要受訪者｜張慧美 

訪者｜蔡喻安 

紀錄者｜林宛穎 

攝影者｜葉芊均 

一、 家庭背景 

我是張慧美，出生於 1950 年，我爸爸張天經被抓走時我 1 歲多未滿 2 歲。我弟弟小我 1 歲，以前整

理資料
1
時，有看到我爸爸被抓到斗六警察局時，我媽媽有抱著我兩個多月大的弟弟張克全去見我爸

爸，但最後還是沒有見到。 

我國中讀斗六國中、高中讀嘉義商業，高中時導師是外省人，在班上宣傳國民黨招募黨員的消息，

說參加國民黨有什麼好處、畢業後找工作很容易等等，我想說大家都在參加，也跟著申請，結果我

的被退回來，說我不能參加，也沒有說什麼原因。 

二、對父親的印象 

我爸爸被抓走的時候，我們三個都還年紀很小，我們除了看照片以外，都不知道人長怎樣，也不懂

事理，完全沒有印象。我曾聽媽媽說過，當時去領屍體時有帶長子，也就是我哥哥一起去，那時候

我哥哥也還小、不懂事，就跟大人說「爸爸都在睡覺。」 

我曾經聽我阿嬤說，我爸爸小時候頭腦就很好，說我爸爸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如果不在，會叫他去

代教！阿嬤也說我爸爸長得沒有很高大，阿嬤常常跟我們說：「如果辣椒會辣、那小小一粒就很辣

了，所以就是在說我爸爸身高不高、不過他頭腦很好、很聰明。」 

我媽他們好像也是看報紙才知道爸爸已經被槍斃了，我也不太清楚。從被逮捕到槍決期間，也沒人

敢去遊說，聽說去的人，都順便被抓走了，都沒辦法回來了，去遊說、說情的人都會這樣，所以沒

有人敢去。
2
 

 
1
 為 1999 年申請補償時所整理之資料。 

2
 實際上本案曾有陳情，懇求從輕定讞。連署人包含雲林縣議員張金聲等共 112 人，檔號

A305440000C=0043=276.11=8=0003=virtual009=0008～A305440000C=0043=276.11=8=0003=virtual009=0013。 



斗六到臺北這麼遠，也難有消息。除非說有同窗，或是他們的家人去看，帶消息回來。我曾聽我媽

媽說，我爸爸在說想看小孩子的照片，當時我媽媽也沒有錢，因為他一個女人帶三個小孩，小孩一

個比一個小，最小的才幾個月大。我媽媽根本也不知道我爸爸為什麼被帶走、怎麼死的，根本都不

知道。這些事情，我媽都是長大之後才跟我們說，我們小時候都不知道。 

我結婚後，與先生住在朴子，在選舉時去聽政見發表會，才多少開始知道這些事。不然小時候，有

時候翻抽屜或是發現我爸爸的照片，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我們也看過他有中國國民黨的黨證，也是

會在心裡想說他是國民黨黨員，那為什麼他。心裡若是懷疑，也不敢問。 

三、父親出事後的家庭生活 

我有印象大概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都是我在煮晚餐。那時候用烘爐燒柴，我媽媽做粗工回來就有

得吃。如果是休息日，我媽媽也會去替人拔花生、割稻子、收番薯，我都跟在他後面，撿人家掉下

去、不要的那些回來，曬一曬、弄乾淨，也是可以多少補貼家用。 

我們祖厝以前是四合院，我們算住在正房，一邊是第四個叔公，一邊是嬸婆。小時候，後面都是一

片果園，最後面就是祖先的墳墓、刺竹。水果等收成都種在比較前面的地方。我印象很深的是阿嬤

都照三餐喝酒，從早餐就開始喝，他有時候喝多了、情緒不好，就會罵得大聲，親戚都會聽到他在

那邊嚷嚷。 

我媽媽作為家裡的大媳婦，早上趁小孩子睡覺，要做很多家事。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叔叔、

一個姑姑，還有阿嬤，當時大家住在一起，衣服都是我媽拿去旁邊圳溝、埤塘洗。他做一堆工作回

來，餐桌上通常都只剩下阿嬤在喝酒，我媽媽還沒有吃，其他人已經吃飽了，但我阿嬤如果看到我

媽要吃飯，就會把剩下的稀飯扣進桌下的狗碗、給狗吃，我媽就沒得吃。還好住在旁邊的四嬸婆人

很好，會叫我媽媽去他那裡吃飯。所以我覺得我媽媽很可憐，他完全沒有收入，要帶小孩，要做家

事，需要錢都要跟我阿嬤拿。 

我第二個叔叔，他在斗六地政上班，他曾經叫我媽媽去戶政申請印鑑證明，我媽媽去了，遇到戶政

單位的一個主任是我爸爸同學。這個主任知道我爸爸的事情，關心我媽的時候瞭解到我媽媽要申請

印鑑證明，提醒我媽媽如果把印鑑證明提供給別人，等於頭都剁給對方了。於是我媽媽沒有申請，

但回去以後，我叔叔就生氣了。我叔叔個性很差，我看過他把祖先牌位，從神明廳丟到門院外。他

生氣起來，個性就是這麼差。所以他那時候一聽就很生氣，把我媽趕出去，我媽媽就順勢搬出來到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當時還是矮房，旁邊有種香蕉，是我叔公的房子，他們的房子空著、沒有人

住。我媽媽說他當時被趕出來，沒有床，臨時去找木材做床，木板還濕濕的，做床板睡覺時，會從

背整個冷至全身。 



從那時候開始，為了小孩讀書、看病、生存，我媽媽就自己開始做粗工、帶三個孩子，沒有再跟我

阿嬤住在一起，直到我國小三年級。 

多年後，我幾個叔叔都結婚了，開始討論分家，從那時候開始，在我阿嬤的安排下，我跟著二叔

叔、我哥哥跟著三叔叔、我弟弟跟著四叔叔吃飯。我哥哥讀省立斗六中學，三叔剛好在那邊開腳踏

車店，所以順路過去吃飯。我弟弟讀莿桐國中，跑到那麼遠的地方讀書的原因我忘記了，但他讀到

國二後，就決定去臺北工作了。 

四、母親改嫁 

國小三年級時，有一天起床，他叫我們晚上回去跟阿嬤睡覺。我沒想太多，起床後就去學校了，下

課回來發現門都關起來、進不去。我就坐在巷子口——現在的巷子口是廟，以前還有兩戶人家，一

戶跟我媽媽感情很好。那裡剛好有一個台階，有兩層階梯，我就坐在那裡哭，找不到媽媽，坐在那

邊哭，哭很久。 

有人去跟我四叔叔說，他才來硬把我抱回去。我媽媽事先都沒有跟我們說，後來才知道，就是我媽

媽改嫁回草嶺。草嶺娘家那邊的四阿姨、姨丈，知道草嶺那邊有個男的，他太太因為難產過世，我

那個姨丈就牽線讓兩個人結婚。那時候，我媽媽才把我們送回去跟我阿嬤住。 

我媽媽雖然是回去娘家、改嫁，可是我們的生活所需費用跟零用錢，都是我媽媽給我們的。後來有

問過我媽媽為什麼要改嫁，他那時候說我爸爸被抓去關四個月，我媽媽都不識字，沒能好好幫忙、

沒辦法去申請什麼，什麼都沒辦法，沒辦法把我爸爸救回來。再加上我媽媽不識字，每樣都不懂，

又帶著三個小孩子，我媽媽想要讓我們讀書，但靠我媽媽自己做粗工賺錢是沒有辦法的。普通來

說，會有一個男人可以依靠，如果生活遇到什麼困難，有人可以訴說，但是我媽都沒有。他自己一

個人帶著三個小孩，也沒有人能幫忙。 

我媽媽娘家幫他比較多，第三個舅舅不知道跟什麼案件有關聯，也是被抓，似乎只是同名字而已，

就被抓去。但我媽媽娘家那邊沒有再申請理賠，他們也不知道可以申請理賠。 

我們跟媽媽的感情還是很好，因為我們寒暑假都會去找他，他有時候也會出來買生活雜貨，出來時

就住在現在住的那個地方。他如果半夜出去買貨，回來都會買筒仔米糕這類點心給我們吃。我們已

經睡著了，他也把你叫起來吃！有時候我們小孩子睡覺比較熟，不想起來，也是會硬被他叫起床

吃。他就是覺得說他平常都不在，心裡想要補償你。我們如果去草嶺，他就會燉補雞、鴨。 

五、對人生的影響 



我哥哥當兵的時候，我有去看他一次，他的輔導長叫我進辦公室，在辦公室裡面跟我說我哥哥為什

麼沒有休假，就是因為我爸爸跟張萬枝事件有關係。因為這樣，所以我哥哥當兵時都無法回家。這

是我第一次聽到張萬枝的名字，但也還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情。 

我在雲林、在朴子、在台北的時候都有遇到戶口調查。這些人員也沒有為難我們，會直接跟我們說

「形式上就是這樣」，所以我原本以為每個人都是這樣。直到婚後住在朴子那時，管區來跟我拿，

我婆婆跟他說：「那時候發生的事情，他們是知道什麼，你現在還不放過他？」我才恍然大悟不是

每個人都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影響最大的就是我從小沒有爸爸在身邊教導或陪伴。媽媽其實也是，沒有爸爸，

媽媽就要扛起經濟，會整天都沒看到人，晚上回來也很累。說起來，因為我媽都在工作，我和我媽

相處的時間真的很少，等小孩長大，我媽不需要那樣工作，就換小孩去外面工作了。一般來說，跟

父母住一起，朋友會往來，你會學到很多，可是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很多事情就是完全不會。

這是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尤其心理上，會覺得自己好像和別人是不平等的。 

國中時，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我的爸爸〉。我印象很深，我一開始我就覺得說「我沒有爸爸，我是

要怎麼寫？」後來我好像是寫說，「我爸爸很沒有責任。」就是怪爸爸把我們丟著，他就走掉了。

但是老師也沒有想怎麼樣輔導我，老師沒有反應。如果是現在這時代，老師看到這樣的作文，應該

要來安撫一下，可是我那時候都沒有。 

我們是「家破人亡」，一個主人不在了，就是家破人亡，整個家都破掉了啊。我有時想說，如果不

要發生這種事情，一家很圓滿。結果，我們好像從小就沒有享過那個天倫之樂。還不只我們一家，

有那麼多家庭，那麼多、那麼多。 

如果我爸爸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就不會這麼命苦，我哥哥和我弟弟，都離開得比較早，我覺得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營養不良，所以才身體素質不好。我覺得心理上的影響也很大，具體來

說，會比較不敢表達，什麼事情都不敢講出來，都往肚子裡吞。 

六、申請補償 

我媽媽當時奔波於申請補償時，是叫我一個堂叔公的兒子寫的，當時資料由堂叔公兒子協助撰寫，

因堂叔公兒子的太太是代書，較為熟悉法律文件。第一次申請補償的時候，我媽媽都是拜託當時的

立委廖大林。當時我媽媽在許哲男那邊當保母，許哲男幫忙介紹廖大林，後來就都是廖大林在幫

忙。當時這些事情都是我媽媽跟他們一起處理的，也沒有特別跟我討論，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結婚，

孩子還小，跟公婆同住，很忙比較走不開。而且申請時我還住在朴子，我是 1980 年搬到台北，我記

得領到補償金的時候，我已經在臺北，我哥哥也已經過世了。剛開始申請時，我哥哥還沒過世，也

有跟媽媽一起處理申請補償的事情，但申請到一半就過世了。 



我媽身體還硬朗的時候，會搭火車北上參加回復名譽證書頒發這類的白色恐怖活動。我媽很重視這

些活動，我覺得他也想要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此外，我也是在這個活動遇到政治受難者王雍澤

的太太，我和王太太原本就在創價學會認識，活動遇到後，我們才知道彼此家裡都有政治受難者。

因為他有參加 50 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他介紹我加入促進會的 Line 群組，我才開始比較

有這方面事情的消息。 

七、對轉型正義的期待 

比較有在討論的，就是覺得威權統治者應該要「除名」，讓我們不要再到處都看到他的名字、他的

銅像。私人領域不管，但公共場所、我們看得到的地方，應該要除名，就像西班牙那樣。他們做得

到，我們為什麼會做不到？就是要不要做而已。喜歡的人，你可以自己把蔣銅像搬回你家，自己

拜；可是蔣中正加害那麼多人，還是放在公共場所，我認為政府應該要積極處理。其他加害體系裡

面的參與者，如法官、檢察官，他們沒有被放在公共場所，我們不會接觸到，就可以比較不在意。

可是加害主使者被我們在公共領域，這樣是不是不太對？很多人常常在說讓歷史過去，過去就好

了，沒有看到當然會好，但常常讓我們看到他的名字、他的銅像，放在那邊讓人景仰、行禮，這樣

對嗎？ 

我覺得賠償是一回事，只是處理蔣中正，對我來說，我覺得比賠償還重要。因為賠償是物質的，都

已經經過那麼久，最苦的都已經過去了。但精神上⋯⋯我是比較在意這個精神上的。他們的那個名

字啊，都消失，都不要聽到最好，聽到就會再想起，多痛苦的，真的是多痛苦。 

 


